
附件 8

重庆市重点排污单位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指南

一、污染源自动监控非现场执法工作程序

（一）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管程序。

按事前预警、事中调度、事后查处的管理原则进行污染源自

动监控预警机制，并与现场执法衔接。

1.事前预警。废水或废气任一污染物自动监控排放浓度小时均

值数据出现联网异常、数据异常（零值、恒值、超量程）及超过

排放标准的，由重庆市级自动监控中心平台以触发的形式，通过

短信向排污单位发送预警信息，要求排污单位及时采取措施排除

故障，并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积极主动防范环境违法风险。

2.事中调度。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出现影响数据传输、设备

长期故障、数据长期异常、日均值超标、严重超标等问题时将启

动事中调度。由重庆市级自动监控中心平台分别向属地生态环境

部门和排污单位发出调度告知。区县生态环境部门按要求督促企

业进行整改或标记数据。

3.事后查处。对涉嫌污染物排放超标、严重超标情形的，由重

庆市级自动监控中心分别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发出告知。各区县

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对问题进行核实，并开展现场执法检查。

（二）自动监控数据判定及运用。

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条件下产生的自动监测数据，可以作

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依据。排污单位可对自动监测数据出

现的异常、缺失进行标记，逾期未标记视为数据有效。使用自动

监控数据判别是否超标时，国家或我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明确规



定使用小时均值或日均值（24 小时均值）的，从其规定；污染物

排放标准无明确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超标依据日均值

判断、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超标依据小时均值判断。标准限

值采用现行国家行业排放标准中相关污染物排放限值。排污许可

量优先使用自动监测数据计算，自动监测数据缺失时，人工替代

监测作为补遗数据，可以作为计算补全污染物排放量的依据。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

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重点排污单位自行开展污染

源自动监测的手工比对，及时处理异常情况，确保监测数据完整

有效。自动监测数据可作为环境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的依据。

二、用电用能等非现场执法工作程序

已建设用电、用能等工况监控设施设备并已接入生态环境部

门监管平台的，出现报警信息通过监管平台向企业发送预警短信，

企业可通过非现场方式反馈异常原因。对涉嫌环境违法犯罪的，

生态环境部门启动现场执法和调查取证。

三、无人机、无人船等非现场执法工作程序

生态环境监控部门利用污染治理设施过程参数、视频及用水、

用电等监控数据，无人机、走行监测等技术手段，从数据完整性、

真实性、逻辑关系、异常变动等进行大数据分析研判，发现疑似

数据造假、设备不正常运行等违法违规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启动

现场执法和调查取证。

四、其他注意事项

（一）加强证据采集。

通过非现场执法方式收集、固定的照片、视频、数据等违法

行为记录资料，应当清晰、准确地反映违法行为人、时间、地点、

事实等客观构成要素。



（二）强化非现场执法与现场执法衔接。

非现场执法应纳入日常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计划，对自动监测

数据超标、异常等非现场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线索，按照

现场执法相关程序要求开展现场执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

机关。

（三）强化信息公开。

按照信息公开要求，依法公开非现场执法情况、案件查处情

况等内容，并挖掘通过非现场执法方式查处的环境违法典型案件，

向社会公开。


